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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肥百货

股票代码：0004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802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802室

邮政编码：518000

股份变动性质：间接权益变动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信息披露的原因是前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导致钜盛

华股份有限公司对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的权益变动。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没有委托或授

权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钜盛华 指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 指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集团 指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合肥百货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417

本次交易 指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导致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

司对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的权益增加

本报告书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企业名称：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802室

法定代表人：叶伟青

注册资本：16,303,542,900.00元

成立时间：2002年1月28日

营业期限：自2002年1月28日起至2022年1月28日止

工商注册号码：440301103645413

税务登记证号：440300734181226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件开发，合法取

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营销策划、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建材、机械设备、办公设备、通信

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具、室内装修材料的购销；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自有物业租赁；供应链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802室

邮政编码：518000

联系电话：0755—22189088

股权结构：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98900 67.4%

深圳宝源物流有限公司 11100 0.68%

深圳市宝能创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1248 1.92%

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9106.29 30.00%

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59号招商海运9楼909－918房

法定代表人：姚振华

注册资本：4,500,000,000.00元

成立时间：2012年2月8日

经营期限： 永续经营

工商注册号码：440301105979655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589197917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59号招商海运9楼909－918房

邮政编码：518000

联系电话：0755—22966291

传真：0755—22925826

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介

1、钜盛华对前海人寿股权控制关系形成过程

2015年6月1日，前海人寿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深圳市健马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公司25,200万股的议案》、《公司股东深圳市华

南汽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公司46,575万股的议案》、《公司股东深

圳市凯诚恒信仓库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公司67,725万股的议案》，决议前海人

寿原股东深圳市健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南汽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诚恒信仓库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所持前海人寿25,200万股、46,575万

股、67,725万股转让给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5日， 深圳市凯诚恒信仓库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

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5月6日，深圳市华南汽车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2015年5月7日，深圳市健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

份有限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5年9月22日，中国保监会出具保监许可[2015]934号文件，同意前述股

权变更行为。

综上，本次变更后，钜盛华共持有前海人寿51%的股份，为前海人寿控股股

东，姚振华为其实际控制人。 前海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增持

合肥百货， 钜盛华由于对前海人寿的股权控制关系间接的持有上市公司的权

益，故成为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

2、钜盛华控股股东简介

钜盛华的注册资本为1,630,354.29万元，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额度为1098900万元，持有钜盛华67.04%的股权，是钜盛华的控股股东。

宝能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投资兴办实业、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建筑材料的购销、贸

易及其他业务。 姚振华持股100%宝能集团，从而是钜盛华的实际控制人。

3、钜盛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钜盛华实际控制人为姚振华先生。 姚振华，男，1970�年生，中国国籍，身份

证号码：44052419700215****，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

岗街道宝安北路2088号深业物流大厦19楼。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叶伟青 董事长、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2 黄炜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3 李明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4 陈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5 梅思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6 苏效玺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7 邓祖明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8 胡娟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若钜盛华参与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9日公告之非公开

发行A股事项通过相应的审批、核准，则钜盛华持有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比例为1.45%。

若钜盛华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参与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

月29日公告之非公开发行A股事项通过相应的审批、核准，则前海人寿持有深

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7.23%。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189,576股，占中炬高新总股本的20.11%。 2015年9月7日，中炬高新公告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发行不

超过300,802,139股股份，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45亿元。 若该非公开发行事项

获得批准，则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将合计持有中炬高新

300,802,139股股份，占中炬高新发行后总股本的27.41%。 其中，富骏投资、崇

光投资、润田投资、远津投资为前海人寿控股股东钜盛华控制的公司，系前海人

寿关联方。前述非公开发行获得批准且完成后，富骏投资、崇光投资、润田投资、

远津投资与前海人寿将合计持有中炬高新460,991,715股份，占发行后中炬高

新总股本的42.01%。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62,127,

425股，占韶能股份总股本的15.00%。 按照2015年11月17日韶能集团公布的非

公开发行预案，若本次发行完成后，钜盛华及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可能超过30%。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6,259,527

股，占明星电力总股本的5.02%。

前海人寿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持有香港上市公司世达科技 （控

股）有限公司4,219,560,000股，占世达科技（1282.HK）总股本的19.59%。

前海人寿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54,514,21

股，占南宁百货总股本的10.01%。

前海人寿合计持有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玻集团” ）

A股469,864,999.00股股份， 占南玻集团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20.83%

（前海人寿参与了南玻集团2015年7月3日公告之非公开发行A股事项，若该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证监会批准， 则前海人寿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112,

485,939.00股，占南玻集团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4.99%）；前海人寿及其

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南玻集团A股529,417,119.00股，B股35,544,999股，占

南玻集团总股本的25.05%。

钜盛华通过深交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持有万科A股888,713,

162股， 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8.04%， 通过融资融券的方式持有万科A股37,

357,310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0.34%；前海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持有万科A股735,877,445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6.66%。钜盛华

和前海人寿合计持有万科A股股票1,661,947,917股， 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

15.04%。

除上述披露的公司以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在境内、境外拥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因为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

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符合我

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原则和发展趋势。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合肥百货股份或处置其已拥

有权益的计划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前海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增持合肥百货，钜盛华由于对

前海人寿的股权控制关系间接的持有上市公司的权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9月16日，前海人寿通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买入合肥百货39,074,381股，占合肥百货现有总股本的5.01%。 前海

人寿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2015年9月17日披露的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其后，在10月22日

和10月23日，前海人寿分别通过深交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买入3,371,320股和

9,999,977股。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前海人寿合计持有52,445,678股股

票，占合肥百货现有总股本的6.72%。

2015年6月1日，前海人寿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海人寿原股东深圳市

健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南汽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凯诚恒信

仓库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所持前海人寿25,200万股、46,575万股、67,725万股

转让给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2日，中国保监会出具保监许

可[2015]934号文件，同意前述股权变更行为。 转让完成前，前海人寿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转让完成后，钜盛华持有前海人寿51.00%的股权，是前海人

寿的控股股东，钜盛华由于股权控制关系间接持有前述虽未登记其名下但可以

实际支配表决权的合肥百货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由于间接的权益

变动，钜盛华合计间接持有合肥百货6.72%的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及权利受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海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合计

持有合肥百货52,445,678股，占合肥百货现有总股本的6.72%。 钜盛华由于对

前海人寿的股权控制关系间接的持有前述上市公司的权益。

前海人寿持有的合肥百货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以及其他任何权利

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合肥百货股票的情况

1、前海人寿买卖合肥百货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前海人寿分别于2015年8月、2015年9月、

2015年10月由证券交易所买入合肥百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卖方向 价格区间（元/股） 成交数量（股）

2015年8月 买入 8.12-8.65 33,354,417

2015年9月 买入 7.13-7.7 5,719,964

2015年10月 买入 9.61-10.46 13,371,297

除前述情况之外， 前海人寿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以其他

方式买卖合肥百货股票的情形。

2、钜盛华买卖合肥百货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 钜盛华不存在直接买卖合肥百货股票的

情形。 但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可以实际支配前述前海人寿持有的合肥百货的权

益。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钜盛华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钜盛华工商营业执照；

（二）钜盛华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合肥市

股票简称 合肥百货 股票代码 00041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间接权益变动）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形成股权控制关系导致的间接权益变动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持股比例：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增加52,445,678股 变动比例： 增加6.72%

持股数量：52,445,678股 持股比例： 6.7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

结合发行人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等情况，不排除有增持或减持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前海人寿前6个月曾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上市公司股票，钜盛华通过形成的股权控制关系实现

间接权益变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

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5-12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因可能有重大事项发生，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0�月 13�日开市起停牌，详见

于 2015�年 10�月 13�日公司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9）。 2015年

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2015年11月3日和2015年11月1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该重大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5-111、2015-112、2015-118、2015-121）。 因该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1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于2015年11月17日公司披露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组织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

作，并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条款进行商讨。 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0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

则，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提交了重大重组事项进程备忘录。 公

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同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2015-055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5年

10月13日，公司发布了《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

自2015年10月13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11月13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13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

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0日、10月27日、11月3日、11月10、11月17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与相关方正在进一步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积极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64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23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张国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国昌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张国昌先生的辞职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张国昌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

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长潘爱

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同时，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张国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5-144

债券代码：

122235

债券简称：

12

芜湖港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11月23日收到监事艾

强先生的辞职函。 鉴于个人工作安排，艾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艾强先生辞职后，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为4名，未低

于法定人数。 上述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即生效。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68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版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GMP�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编号：HN20150128

企业名称：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

认证范围：片剂（Ⅰ线）、硬胶囊剂（Ⅰ线）、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口服液（Ⅰ线、Ⅱ

线）、酊剂、糖浆剂、煎膏剂（含中提取、Ⅰ线）

有效期至：2020年 11�月 11�日

发证机关：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本次《药品 GMP�证书》的获得，说明公司旧车间经GMP改造后符合 2010� 年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已通过新版 GMP�认证，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15-100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2015年11月20日，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329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本公司提

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4日


